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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四(10404372740-1.pdf、10404372740-2.pdf)

主旨：有關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254條規定辦理訴訟繫屬註

記登記之處理事宜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4年10月5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400253

3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

記時，訴訟標的之權利如已移轉第三人者，登記機關得否

受理申請疑義1節，前經本部以102年1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

020375043號令略以：「……訴訟當事人持已起訴證明向

登記機關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時，如該訴訟標的不動產

已移轉(含於訴訟繫屬前移轉)登記予第三人者，除該第三

人係屬非得主張善意取得之情形(如繼承移轉取得)外，地

政機關將不予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。另訴訟當事人如認

為該第三人非為善意受讓訴訟標的不動產，因屬私權爭執

範疇，應由其訴請法院判決，或另循民事訴訟保全程序為

之。……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查民事訴訟法第254條業經總統104年7月1日公布修正，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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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修正條文，除將申請已起訴證明限縮於「起訴合法且非

顯無理由」，並增加當事人於法院核發已起訴證明前陳述

意見及訴訟繫屬登記後異議等規定。惟對於訴訟標的於申

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前已移轉第三人之情形，得否申請註

記1節，未有明文。茲因本部上開102年令係針對地政機關

配合辦理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而作

之釋示，因該法條已有修正，為求審慎，案經本部以104

年9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7779號函詢司法院秘書長意見

，嗣經司法院秘書長以上揭函復略以：「按89年2月9日修

正增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，旨在……使欲受讓權利

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，俾免其遭受不利益，

並減少知有訴訟繫屬仍受讓權利者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

爭。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，

係就當事人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，增訂應符合起訴合法且

非顯無理由之要件而為規範，與當事人得請求該管登記機

關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之事無涉。至於有關訴訟標

的已移轉第三人時，登記機關得否辦理訴訟繫屬註記登記

，核屬登記機關權責事項，仍應由登記機關本諸職權依上

開規定之立法意旨辦理。」，是有關旨揭訴訟繫屬註記登

記處理事宜，仍請依本部上揭102年12月27日令辦理。

四、檢附司法院秘書長104年10月5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400253

37號函及本部104年9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41307779號函影

本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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